
03时政新闻2020年6月25日 星期四

编辑：叶宁 电话：87138753 邮箱：397094154@qq.com

5 月 15 日，古山镇世雅工业功能

分区永康市康弗琛有限公司、世雅上

街村朝霞路永康市安洛森运动器材

有限公司、龙鸣路颜秀央铝压铸加工

厂及西溪镇龙坛路永康市彤宇工贸

有限公司未报送流动人口信息，分别

被警方处以10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温馨提
示：战“疫”需要，各房东、用人单位应

主动实时报送流动人口相关信息。

车轮带泥行驶污染城市道路

一企业收两张罚单
□记者 徐灿灿

本报讯 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对同一企业2起车轮带泥行驶污染城市

道路行为进行立案处罚。

2 日 9 时、5 日 16 时，该企业渣土车

车轮带泥运行，分别导致象珠镇清溪工

业功能分区清柳路部分道路、双舟线象

珠四村部分道路污染，污染道路面积分

别约为400平方米。

该企业两次行为均违反了《浙江省

城市道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九项

关于“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其他损坏城

市道路的行为”的规定。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分别对该公司两起行为做出责令

限期改正并处罚款5000元。

23 日，花街镇组织女干部开

展包粽子献爱心活动。她们利用

提前准备好的糯米、粽叶、鲜肉等

食材，很快就包好百余个粽子。

当日，该镇还派代表将粽子送到

镇里的敬老院，为孤寡老人送去

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记者 陈慧 通讯员 吕黎黎 摄

包粽子献爱心

□记者 徐灿灿 通讯员 李晓霞

本报讯 22 日，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召开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体面

商会。

今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共收到

人大议案、政协提案 88 件，其中人大

主办议案 19 件、协办议案 17 件，政

协主办提案 30 件、协办提案 22 件。

内容涉及垃圾分类、工业固废、渣土

运输、停车难、养犬管理、环境卫生、

停车收费、公园提升等社会各界广为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此高度重

视，在收到议案提案第一时间，立即

进行任务分解，将办理工作落实到

相关科室，责任到人，及时探讨办理

中遇到的问题，与代表、委员多次沟

通、协商，扎实推进议案提案办理工

作。

会上，参会代表、委员在充分肯

定该局议案提案办理工作基础上，还

在关注店面煤气罐使用安全、深入推

进学校在垃圾分类中发挥的作用、加

大环卫保洁经费投入、建立执法志愿

者队伍、谨慎有序发展“地摊经济”等

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议案提案面商

西城街道把党工委会议开到村里

□通讯员 陈念 记者 潘燕佳

本报讯 22 日，为进一步深化

“三服务”，推进党建细胞大比拼，西

城街道将党工委会议开到村里，为基

层党组织“把脉问诊”，为村干部干事

加油打气的同时，也为村级组织换届

选举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潜村由潜村、应宅、雅英三个自

然村融合而成。当前潜村应宅自然

村山改地项目已基本完成，潜村自然

村危旧房改造工作已拆除 193 户、

268 宗，共计 2.1 万平方米，应宅、雅

英也已完成摸底工作。

参会人员对潜村建设情况，就村

庄道路、旧房改造规划、幼儿园建设、

环境卫生整治等问题开展现场交流，

并针对具体问题，与相关分管领导对

接探讨，予以现场交办。针对大家关

心的危旧房改造问题，街道将成立工

作专班及时跟进对接，协助解决难题。

西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贾益微要

求全体领导干部要当好“服务员”，为

基层组织建设“把脉问诊”；村干部要

守土有责，做好新村融合文章；树立

敢打必胜、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信心，

推进各项工作强力开展。

■深化“三服务”打赢“两场战”

杭州市江干区
知联会来永考察
□记者 章芳敏

本报讯 18 日，杭州市江干区委统

战部领导带领江干区知联会一行来永

考察交流。

考察组一行走访了我市“统一战

线”之家，详细了解其制度建设、作用发

挥等方面情况，还参观了教育实践基地

——永康锡雕馆以及市社会主义学校

的统一战线主题教育展示馆，与我市知

联会骨干举行座谈。

座谈中，江干区知联会和我市知联

会就自身组织建设、活动开展、工作思路

进行深入交流。江干区委统战部相关

负责人对我市民主党派入党“积分制”、

五型党派组织建设给予高度评价。而

江干区知联会在组织架构、社会服务、联

络联谊等方面的做法也获得了我市市

委统战部领导及知联会骨干的点赞。

□记者 秦艳华 通讯员 吕晓霞

本报讯 24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获悉，《浙江省电动自行车

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将于 7 月 1

日起实施。我市电动自行车的生产、

销售、登记、通行、停放及其相关管理

活动都将有法可依。

《条例》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及搭载人应当佩戴安全头盔，搭载

六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应当使用

安全座椅。违规者将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处以警告，并处 20 元以

上 50 元以下罚款。互联网电动自行

车租赁企业应随车提供安全头盔，

若未按规定提供安全头盔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以警告，并处 2000 元以上 20000 元

以下罚款。

《条例》还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

人参保，重拳治理违法改装乱象：电

动自行车销售者、维修者拆除或者改

变已登记电动自行车限速装置，导致

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

家标准的（最高时速不超过 25km），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电动自行车销售者、

维修者改装、拼装、加装已登记电动

自行车的（如加装座位、车篷、车厢、

支架等改变外形结构影响驾驶安全

的装置等），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针对广大群众关心的备案

非标电动自行车使用期限，《条例》规

定备案非标电动自行车自备案之日

起使用期满 7 年的，不得上道路行

驶；使用期未满 7 年的备案非标电动

自行车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不得上

道路行驶。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条例》还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可以通过补贴等方式，鼓励备案非

标电动自行车提前淘汰，鼓励电动自

行车生产者、销售者通过以旧换新、折

价回购等方式回收备案非标电动自

行车。

电动自行车新规7月1日实施
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及相关管理活动将有法可依


